
 

证券代码：300230         证券简称：永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0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注：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四位小数，原则上为四舍五入，但同时为

保证公告中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一致，可能会存在部分数字未遵循四舍

五入规则。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股份”、“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年4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9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旺路5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总裁恽黎明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251,122,0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767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250,742,91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0.7205；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代表股份379,107股，占公司股本总

数的0.046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3人，代表股份6,600,766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8087%。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见

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51,073,6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

反对4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弃权90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52,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66%；反对4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6%；弃权9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8%。 

2、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51,073,6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

反对4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弃权90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52,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66%；反对4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6%；弃权9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8%。 

3、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51,073,6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

反对4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弃权90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52,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66%；反对4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6%；弃权9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8%。 

4、审议通过了《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51,073,6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

反对4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弃权90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52,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66%；反对4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6%；弃权9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8%。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0,995,9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8%；

反对12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9%；弃权90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474,6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95%；反对12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7%；弃权9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8%。 

6、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073,6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

反对4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弃权90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552,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66%；反对4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6%；弃权9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

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0,974,6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3%；

反对9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52,90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453,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68%；反对9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17%；弃权52,9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015%。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0,974,6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3%；

反对14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3%；弃权90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453,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68%；反对14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94%；弃权9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刘雯律师、王蕾律师见证会议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